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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68(h) 

审查和执行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的《结论文件》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秘书长认为，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的任务规定仍然有效，并认

为中心是在区域内制造合作气氛以促进和平与裁军的有用工具。中心在 1989年通

过在亚洲及太平洋主办各种裁军会议来倡导区域对话，人们将之称为“加德满都

进程”。大会各项决议显示，这一进程在区域内获得会员国和学术团体的广泛支持，

是鉴定与该区域有关的裁军和安全方面的迫切问题并探讨面向区域解决办法的一

个手段。 

 报告所述期间，即 2001 年 8月至 2002年 7月，中心通过在区域内举行裁军

会议来促进裁军和安全。根据大会 1997 年 12 月 9 日第 52/38 S 号、1998 年 12

月 4日第 53/77 A号和 2000年 11 月 20日第 55/33 W号决议的要求，中心继续协

助中亚五国起草关于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 2000年 11月 20日条约，做法是组

织一系列非正式协商，解决未决问题。此外，根据大会 1998年 12月 4日第 53/77 

D号和 2000年 11 月 20日第 55/33 S号决议的要求，中心继续协助蒙古采取措施

来巩固和加强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做法是于 2001 年 9月 5日和 6日

在日本札幌举行一次由联合国赞助的非政府专家小组会议。 

 继续就中心迁址问题与东道国进行协商。报告所述期间，东道国协定草案和

关于由东道国支付业务费用的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定稿分别于 2001 年 12月和 2002

年 4月提交尼泊尔政府，并期待尼泊尔当局回应。 

__________________ 

 
*
 A/57/150。 

 
**
 本报告载述 2001 年 8月至 2002年 7月期间区域中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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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1 年 11 月 29日，大会未经表决通过题为 “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中心”的第 56/25 F 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第 5、6 和 7段内：请秘书

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该区域中心提供它执行活动方案所需的必要支助；促请秘

书长确保区域中心自签署东道国协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从加德满都进行实际工作，

使中心能够有效地运作；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

提出报告。 

2. 本报告是依照这一要求提交的。报告载述中心 2001 年 8月至 2002年 7月期

间的活动。本报告附件一载列中心信托基金 2000-2001两年期财政情况报表。 

 二. 中心的活动 
 

3. 秘书长认为，联合国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的任务规定仍然有效，并认为中心

是在区域内促进合作气氛以促进和平与裁军气候的有用工具。中心主任与区域内

外会员国和学术机构进行的协商以及中心组办的各种会议证实，各方坚决支持中

心发挥作用，鼓励开展区域和分区域对话，以加强公开性、透明度和建立信任，

以及促进裁军与安全。在这方面，中心组办的区域会议的价值得到了大会和亚洲

及太平洋国家的高度赞扬。 

4. 中心根据这一方针在会员国和其他有关组织在以自愿捐款形式提供的有限

资金范围内，在审查期间组办了 2001 年 8月 28日至 31 日在日本金泽举行的一

次关于“亚洲-太平洋区域：21 世纪内安全与裁军问题范围的演变”的区域裁军

会议。 

5. 这次会议是在日本政府的密切合作下举行的，60名与会者代表各国政府、研

究所、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的议题包括核裁军和不扩散、全

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其生效、外空、国际法院就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及非法贩

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所有方面法律问题提咨询意见等。会议也讨论了其他安全问

题，例如东北亚的稳定和繁荣，包括金泽研讨会的贡献（见下文第 11 段）；不同

文化间的对话及和平；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和人的安全。 

6. 如大会决议所示，中心通过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年度会议和其他办法促进

的区域对话被称为“加德满都进程”。这个进程在区域内获得会员国和学术团体

的大力支持，认为它是鉴定与这个区域有关的裁军和安全方面迫切问题和鼓励面

向区域的倡议的手段。同时也已表示会大力支持进一步发展网络，在区域内将中

心与其区域内的 interlocutors联结起来，作为交流数据和信息以及探讨合作促

进裁军与安全方面联合行动的途径。在这方面，可以通过裁军事务部的网页进入

于 2002 年 2 月开始运作的中心网址。将出版一本介绍中心工作情况的小册子，

并广为分发。秘书长打算继续有效利用中心作为提供宝贵论坛讨论全区域安全与

裁军问题的有用工具，并感谢区域内各方继续提供政治和财政支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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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报告所述期间，中心继续发展和扩大其在区域内的协调和合作网络。自 1996

年以来，中心及亚洲及太平洋安全和合作理事会（亚太安合会）一直在亚太安合

会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工作组的范围内处理令人关注的裁军与安全问题。中心主

任参加了 2001 年 10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次这类工作组会议。中心也继续探

讨与各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加强合作的可能性，这些组织包括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太平洋岛屿论坛以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亚洲-太平洋

区域内的学术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心邀请东盟、太平洋岛屿论坛和南亚区域合

作联盟的秘书处出席其主办的区域裁军会议，主动提出交流裁军和区域安全方面

的资料。此外，中心出席了 2002 年 4 月和 5月在总部举行的联合国与各区域组

织之间的工作会议，“防止冲突和建设和平方面的合作”。同时还与东盟、太平洋

岛屿论坛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举行双边协商，以期进

行具体的合作。 

8. 依照大会第 52/38 S号、53/77 A号和 55/33 W号决议的要求，中心继续协

助五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

坦）起草关于在中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条约。为了协助这些国家消除对这个问题

的分歧，中心于报告所述期间在纽约与这些国家举行了一系列非正式协商，包括

提出与法律事务处紧密合作拟订的一些方案。同时也探讨了修改现有无核武器区

应付类似问题的安排的可能性，目的在于促进缔结关于在这个区域建立无核武器

区的条约。 

9. 此外，根据大会在其第 53/77 D号和第 55/33 S号决议内提出的要求，中心

继续协助蒙古采取必要措施来巩固和加强蒙古的国际安全和无核武器地位。2000

年 10月 27日，五个核武器国家针对蒙古无核武器地位发表了一项联合组织声明

（A/55/530-S/2000/1052）。联合声明以及蒙古议会（State Great Hural）在 2000

年 2月通过国内法界定和规定无核武器区地位，都对蒙古关于无核武器地位的倡

议作出积极贡献。 

10. 应蒙古要求，中心于 2001 年 9月 5日和 6日在日本札幌组织了联合国赞助

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以审议进一步加强这种地位的方法和途径。专家们在会上通过

了“札幌文件”，内载对蒙古就蒙古无核武器地位及其特色提出的提案进行审议

的情况。关于蒙古在无核武器方面的地位，裁军事务部召开由有关联合国机构和

蒙古组成的联合国协商组会议以讨论执行这些方面的情况，如大会第 55/33 S号

决议所提，目前正在审议分别就蒙古经济及环境脆弱性拟议的两项研究（见

A/57/159）。 

11. 为促进中心与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中心向日本联合国协会提供技术服务和

实质性服务，以便该协会于 2002年 6月 4日至 6日举办第八次金泽东北亚问题

专题讨论会，主题是“东北亚的安全展望和金泽进程新议程”。中心主任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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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会，并主持了全体会议。与会者通过了题为“东北亚的和平议程、稳定

和繁荣”，作为其未来工作的准则。 

12. 审查期间，中心着手筹备两次区域裁军会议： 

 (a) 2002年 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第五次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讨论“恐怖主义

对国际安全与裁军的挑战：全球和区域影响”。会议除其他外将审议 2001 年 9月

11 日恐怖袭击对安全的影响、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之间的关系，以及联

合国和区域组织如何对付恐怖主义。 

 (b) 在大韩民国举行联合国区域裁军会议讨论“不断改变的安全动态及对裁

军和不扩散的影响”。会议将于 2002 年 12 月举行，预期将会讨论安全评估、恐

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朝鲜半岛的裁军和不扩散。 

13. 作为协助执行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联合国小武

器问题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一种办法，中心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发出一份

说明，要求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提供涉及小武器和轻武器领域的政府官员、军

事专家、大学学者和研究所的名称。中心打算根据收到的资料汇编国家协调中心

和区域一级其他机构的名单以便交流信息和专门知识，以方便在该区域执行行动

纲领。至今为止已收到 14封复信。 

14. 为进一步处理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中心举办了一次区域会议，从亚洲及太

平洋的观点出发讨论联合国小武器问题大会的后续行动。时间和地点待不久确

定。该会议的目的在于在亚洲及太平洋指定国家联络点，及早提供机会交流有关

其执行联合国小武器问题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情况的资料；探讨加强区域内各

国间合作的方法和途径；协助会员国筹备 2003 年国家会议以审议国家、区域和

全球各级执行行动纲领的情况。 

15. 为筹备上述会议，中心主任出席了 2002年 1 月 23日至 25日在东京举行的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东京后续会议：评估联合国大会

成果和展望执行行动纲领以及 2002年 7月 9日和 10日在马尼拉举行的关于联合

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执行情况的区域讨论会。 

16. 中心也计划举行一次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军备透明度问题讲习班，日期和地

点待不久确定。 

 三. 人员编制和资金筹措 
 

17. 根据大会 1987年 11月 30日第 42/39D号决议，中心是在现有资源和会员国

及有关组织可能为此提供的自愿捐款的基础上设立的。大会第 56/25 F号决议表

示感谢对区域中心不断提供政治支持和财政捐助，这是中心继续运作必不可少的

条件，并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向区域中心提供它执行活动方案所需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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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大会还促请秘书长确保区域中心自签署东道国协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从加德满

都进行实际工作，使中心能够有效地运作。 

18. 在这方面，裁军事务部继续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广泛的协商，以加速将中心搬

迁到加德满都的进程。审查期间，将由尼泊尔提出裁军事务委员会与法律事务厅、

主计长办公室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加德满都办事处协商后编写的

东道国协定草案和关于将由尼泊尔支付的业务费用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这两份草

案分别于 2001 年 12月 6日和 2002年 4月 12日提交尼泊尔政府审议。裁军事务

部目前正在等待尼泊尔当局的回应。 

19. 应该指出的是，内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在其关于检查裁军事务部的方案管

理和行政管理办法的报告（A/56/817）中建议，裁军事务部应同东道国协调，尽

快派出一个合格的技术特派团，在开发计划署加德满都办事处的协助下，适当地

考虑到安全局势，评价该中心的房舍是否已可供使用，并详细说明为确保该中心

在新的地点能有效展开活动而必须解决的各种实际技术、后勤和安全关切事项。

并建议裁军部在收到这份报告后，应制定包括适当的最后期限在内的搬迁行动计

划并在该时限内执行这项计划。 

20. 裁军事务部打算派遣技术特派团前往加德满都，一旦完成与东道国的谈判，

就根据监督厅的建议制定搬迁计划。 

21. 报告所述期间，即 2001 年 8月至 2002年 7月，收到了 16 000美元的自愿

捐款。秘书长表示感谢蒙古和大韩民国政府提供捐助并感谢尼泊尔政府为中心提

供全面支助。 

22. 此外，秘书长也表示感谢日本政府、金泽市和石川省为 2001 年 8 月在石川

——金泽举行的联合国裁军问题会议提供财政资助，并感谢札幌市和北海道省为

蒙古无核武器地位问题札幌会议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 

 四. 结论 
 

23. 中心继续成为就具体的全区域安全问题和全球及区域裁军问题进行区域和

分区域对话的有用论坛，也是协助裁军安全领域区域倡议的办法，这一办法获得

会员国和亚洲-太平洋社区的高度赞扬。 

24. 为促进进一步合作和互动，中心扩大其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内学术机构、基

金会和分区域组织的接触。中心成功地提高大众对这个区域内裁军与安全领域的

发展和趋势的认识。中心启用其新网址，因而能够进一步扩大对其宣传对象的范

围并使他们能够简单快捷地利用与中心有关的资料。 

25. 中心的活动完全依赖会员国和其他有关组织的自愿捐助，为使中心能够扩大

其活动，必须增加稳定的财政资助。秘书长对已收到的捐款表示感谢，同时呼吁

会员国继续向中心提供更多的捐助，以确保其可行性并加强其有效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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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0-2001 两年期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

信托基金状况 
 

 （美元）

一. 2000年 1月 1 日基金余额 320 540

二. 2000年 1月 1 日至 2001 年 12月 31 日收入 

  自愿捐款 
a
 54 000

  利息收入 34 857

  杂项收入 3 427

   小计  92 284

三. 支出 

  2000年 1月 1 日至 2001 年 12月 31 日 275 628

四. 2001 年 12月 31 日基金余额 137 196

 

注：此项资料的依据是 2000年 1月 1日至 2001 年 12月 31 日期间的财务报表。

在 2002 年 1 月 1 日至 6月 30日期间，从下列国家收到了追加捐款共计 16 000

美元：蒙古（1 000美元）和大韩民国（15 000美元）。 

a
 2000年：大韩民国(15 000美元)、泰国(3 000美元)和新西兰(10 000美元)。 

 2001年：大韩民国(15 000美元)、印度（10 000美元）和蒙古（1 000美元）。 

 



 

8  
 

A/57/260  

附件二 
   

  中心已规划的活动 
 

  项目一 
 

项目名称 

关于“不断改变的安全动态及对裁军和不扩散的影响”的联合国区域裁军会议 

目的 

讨论东北亚安全问题并鼓励在这个区域内防止扩散。 

地点 

大韩民国 

会期 

三天（2002年 12月 3日至 5日） 

与会者人数 

大约有 40 名来自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的与会者（政府官员、学者和专家），以

及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

联合国的代表。 

费用估计数 

（以美元计） 

 (a) 与会者旅费     194 000 

 (b) 业务费用        7 000 

 (c) 联合国工作人员旅费    30 000 

  共计       231 000 

  项目二 
 

项目名称 

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后续会议 

目的 

提高对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认识；评价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

问题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促进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之间的合作；

以及促使该区域内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国家协调中心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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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印度尼西亚巴厘（暂定） 

会期 

两天（将结合《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联合国军事支出国际标准汇报表讲习

班一起举行——见下文项目三） 

与会者人数 

大约有 40名来自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的与会者（政府官员、国家协调中心、学

者、非政府组织代表）。 

费用估计数 

（以美元计） 

 (a) 与会者旅费     133 300 

 (b) 业务费用       10 000 

 (c) 联合国工作人员旅费    33 700 

  共计       177 100 

  项目三 
 

项目名称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和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标准化文书讲习班 

目的 

提高对这两份文书的认识，帮助亚洲-太平洋区域官员熟悉其功能并促进亚洲-太

平洋参与这些文书。 

地点 

印度尼西亚巴厘（暂定） 

会期 

两天（将结合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后续会议一起举行

——见上文项目二） 

与会者人数 

大约有 40名来自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的与会者（政府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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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估计数 

如果这个会议将与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后续会议一

起举行，而且出席两个会议的与会者相同，则与会者每日生活津贴所需额外经费

为 12 300 美元，工作人员每日生活津贴所需额外经费为 1 600 美元。如果不一

起举行，则所需与会者旅费为 133 300 美元，业务费用为 10 000 美元，工作人

员旅费为 33 700美元。 

 

 


